
优化外地收入豁免征税(FSIE)机制的条例草案今天三读通过

今天，旨在优化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的《2022年税务（修订）（指明外地收入征税）条例草案》(《条例
草案》）在立法会获三读通过。已获通过的条例草案预计将于下周五在宪报刊登，正式成为法例（新法例）。

三读通过的条例草案与后来通过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修正的原始条例草案相同。因此，客户可以参考我们
之前于2022年11月11日（2022年第15期）和2022年11月17日（2022年第17期）发布的简报，其中我
们对原条例草案和修正案的主要条款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评论。

本简报强调了香港政府在条例草案的立法审议过程中对新法例的某些条款所作出的澄清。其中一个特别值得
注意的澄清是，根据持股免税要求，处置收益和股息的“应税 ”条件下的“适用税率”不低于15%被解释为
“一般税率”，而不是有关收入在来源税务管辖区征收的“实际税率”。

希望了解优化后的FSIE 机制对其企业的影响的客户，可以与您的税务顾问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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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FSIE机制概述

在优化的FSIE机制下，在香港收取指明外地收入，即利息、股息、知识产权收入和处置股权的收益（处置收益），将被视

为源自香港，在香港收到时应缴纳利得税。然而，这项推定条款只适用于在香港经营某行业、专业或业务的跨国企业集团
的成员实体。

即使推定条款适用，如果有关的跨国企业实体能够满足非知识产权收入的经济实质要求或知识产权收入在香港的关联法要
求，相关的收入仍将在优化的FSIE机制下获得豁免。作为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替代方案，如果满足持股免税要求，股息和
处置收益也将在优化的FSIE机制下获得豁免。

优化后的FSIE机制将适用于2023年1月1日或之后在香港产生和收到的指明外地收入。如果相关收入在优化后的FSIE机制
下应予征税，则不会在应计时征税，而是在香港收到或被视为收到该收入时征税。

在审议条例草案时对新法例的某些条款进行的澄清

在立法会审议该条例草案时，各持份者向条例草案委员会提交了意见。下文将讨论对该条例草案某些条款提出的一些意见，
以及政府对这些意见的回应。

“应予课税”条件下采用一般税率

上述持股免税要求受制于一个“应予课税”的条件。根据该条件，外地来源的股息或处置收益须在外地税务管辖区被征收
与利得税性质大致相同的税项，及适用于该款项的税率（适用税率）至少为15%。

否则，该外地来源的股息或处置收益将从完全豁免征税切换至在优化后的FSIE机制下被征税，而就有关收入所支付的海外
税款将可抵免在香港就同一收入所支付的利得税（切换规则）。

在相关时间，税务局在其行政指引中表示，适用税率不是指有关税务管辖区的整体税率，而是指对相关收入征收的实际税
率。

根据实际税率方法，如果有关的指明外地收入是处置收益，则不大可能满足“应予课税”条件。这种情况下，许多税务管
辖区对处置收益征收的预提税率低于15%（例如，中国内地对处置收益的预提税率仅为10%），或者根据全面避免双重征
税安排，处置收益甚至可能被免税。

这样的结果不利于保持香港作为跨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有效投资控股平台。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持份者都敦促政府采
用“一般税率”的方法，而不是“实际税率”的方法。

在与欧盟澄清后，政府随后确认将采用“一般税率”的方法，尽管与法案中一样，新法例的相关条款仍然提到切换规则要
遵守不低于15%的“适用税率” 。

不过，政府也表示，如果收入根据特殊税法以低于主法例订明的税率征税，而该较低的税率并非为鼓励实质经营活动的税
务优惠，那么“适用税率”将是指特殊法例中规定的最高税率。

税务局将发布《释义及执行指引》或行政指引，澄清如何解释新法例中提到的“适用税率”是指上述来源税务管辖区的一
般税率。

事实上, 在最近的一个研讨会中，税务局副局长（技术事宜）举例说明，即使根据与其他税务管辖区和香港签订的全面避
免双重征税安排对股息征收的预扣税的相关税率为 10%，鉴于相关税务管辖区的一般税率为 20 %，也会被视作为满足“应
予课税”条件。

同样原理，假如得自海外来源税务管辖区的处置收益被征收的预扣税率低于 15%，只要相关税务管辖区的一般税率至少为
15%，也将被视作为满足“应予课税”条件。

什么是“代表”跨国企业实体行事从而成为跨国企业实体

在法案中，“跨国企业实体”一词被定义为“该人是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实体，或该人代表某跨国企业集团或其中的
实体行事”。有人担心，跨国企业集团的独立代理人将成为跨国企业实体，须遵守优化后的FSIE机制，即使该代理人本身
不是跨国企业实体。

政府已经澄清，定义中包含的“代表…行事”只是为了确保代表某项安排 ，如信托安排，其活动本身就构成了跨国企业实
体。例如，在这种信托安排的情况下，由于《税务条例》没有明确规定信托为可课利得税的人，因此，在优化后的FSIE机
制下，可课利得税的人将会是为该安排行事的受托人。

为了缓解持份者的担忧，税务局解释，“代表”一词的通常涵义仅指“作为获授或正式代表”。故此，如服务供应者仅向
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并不算“作为代表”。 立法的目的也不是要把只为跨国企业集团服务的独立服务提供者，或在向集团
或实体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为跨国企业集团所包括的实体服务的独立服务提供者纳入优化后的FSIE机制的范围。



什么是“利息”和“股息”是一个事实问题

政府表示，在确定一项收入实质上是否“股息”或“利息”时，需检视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情况，而非仅基于该收入
之名。

一般来说，“利息”泛指就公司的股份支付一段时期内的部分利润。股息并不包括合伙、单位信托或其他非法团实体的分
发，以及分支机构的利益分发。

关于“利息”，一般是指为使用（他人的）金钱而应付的款项，具有对剥夺该种使用而（向他人）作出补偿的性质。

纯股权持有实体被允许借钱为其股权投资融资，但不能借钱或参与集团现金池安排

在回答关于纯股权持有实体可以开展的活动以及它可以赚取的附带收入类型而不影响其纯股权持有实体地位的问题时，政
府重申，纯股权持有实体应该只持有其他实体的股权权益，以及赚取股息、处置收益，及取得、持有或出售该等股权权益
所附带的收入。

政府还澄清说，为股权投资融资而借款，并赚取因该借款而附带的收入（例如汇兑收益）的实体不会被视为不合资格成为
纯股权持有实体。

然而，如果一个实体从事以下任何一项活动，则不符合纯股权持有实体的资格：(i) 向其投资的实体提供贷款，无论是否收
取利息；(ii) 把外地股息所产生的盈余资金借给集团的融资公司；或 (iii) 使用盈余资金参与集团的现金池安排以赚取利息。

纯股权持有实体必须履行放宽的经济实质要求，而不能选择履行适用于非纯股权持有实体的正常经济实质要求

很多以香港为基地的跨国企业集团采用离岸投资控股实体（例如，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实体）来持有其海
外股权投资。

虽然根据《税务条例》第14条，这些控股实体可能被视为在香港经营业务，但有些人认为，他们不一定需要在香港取得商

业登记。鉴于《商业登记条例》中“业务”的定义显然是指比较活跃的业务类型，可以想象该定义比《税务条例》中的定
义更窄，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此，一些持份者询问，这些离岸投资控股实体是否会仅仅因为没有在香港获得商业登记而被视为未能满足放宽的经济实
质要求。

这些持份者还询问，是否允许纯股权持有实体满足降低的经济实质要求或适用于非纯股权持有实体的正常经济实质要求，
以在优化后的FSIE机制下获豁免征税。

对此，政府表示，纯股权持有实体需要履行放寛的经济实质要求，因为这是欧盟相关指引的要求，因此不能选择适用于纯
股权持有实体的正常经济实质要求。政府进一步认为，根据《税务条例》，在香港开展业务的纯股权持有实体，如果能够
满足非纯股权持有实体的正常经济实质要求，应不难满足获放宽的经济实质要求。

税收抵免将在“逐项收入”的基础上进行计算

许多持份者询问，在计算税收抵免款额时，是否允许纳税人将不同类别的指明外地收入所支付的海外税款合并计算（即汇
集海外税款抵免）。

对此，政府澄清说，与现行税收抵免制度所采用的方法一致，税收抵免在优化后的FSIE制度下按“逐项收入”来计算。

其他普遍关注的问题将通过税务局的行政指引或《释义及执行指引》的方式加以说明

政府表示，税务局将进一步在其行政指引或将发布的《释义及执行指引》就其他普遍关注的问题提供更多的解释和例子，
包括：

(i) 指明外地收入何时被视作“在香港收取”
(ii) 就放寛的经济实质要求而言，构成“持有和管理其在其他实体中的股权参与”的活动
(iii) 将股权权益的价值重新订定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的可能性，以计算优化后的FSIE机制下的处置收益

至于怎样视作为“在香港收取”，税务局副局长（技术事宜）在上述研讨会中表示，若未汇入香港的指明外地收入用作股
息传入股东的离岸银行账户而当中没有汇进香港，在优化后的FSIE机制下税务局不会将有关收入视为“在香港收取”。这
意味着相关指明外地来源收入将不会被视为用于偿还与在香港经营的贸易或业务有关的债务。

评论

尽管在立法过程中作出了上述澄清，但在实践中如何解释和应用新法例的某些条款仍然很复杂。如客户希望了解优化后的
FSIE 机制对其企业的影响，可以与您的税务顾问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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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坚信主动尽责地管理税务责任可对贵公司的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不论贵公司的业务在何处，不论贵公司需要何种税务服务，

我们在150多个国家的50,000名税务专业人员都能够为贵公司

提供适当的专业知识、商务经验、一致的工作方法和坚定不移地

作出提供优质服务的承诺。

关注安永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 (QR code)，
获取最新信息。


